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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業率、改善護理人員工作條件及待遇，尤其從可以考慮從

二代健保增加相關費用以及就業安定基金，擬定短中長期有

效解決方案，優先處理大小夜班護理人員短缺問題，特向行

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馬英九總統在去年的護士節表示，衛生署將協調私立醫療院所為護理人員調薪三%，以解決

護理人員待遇偏低與超時工作的沉痾，馬總統並表示，改善不可能「一步到位」，但一定

會「總統到位」，以馬政府的魄力與能力，護士荒問題，等到「總統退位」都難以解決。 

二、馬總統曾在 2008 年的總統大選前承諾，護病比降到一比七（加州立法護病比一比四點五）

。當時的護病比約一比八至一比十，一些私人小醫院，常有一名護士要照顧十五到廿名病

患的離譜狀況，而目前的護病比未見改善，甚至比馬總統 2008 年承諾時的情況更惡化，顯

見馬總統政見已經跳票。 

三、護理人員因超時工作與待遇不佳，導致執業率低（約六成），離職率高（約三成），轉職

率也高的行業。醫院可以等無病人，但醫院不能等無護士。根據美國醫學學會於 2002 年發

表的大型研究報告指出，護士每增加一位病患，就讓住院三十天的死亡率大幅增加了七%、

過勞指數增加二十三%、對護理工作的不滿意度也增加十五%。因此，充實護理人力，與提

升醫療品質息息相關，刻不容緩。 

四、面對護理人員工作條件惡化未見改善問題，本席等建議，二個可行的方案，一是在二代健

保至少新增的二百五十億元收入中，優先提撥經費；其次，勞委會可妥善運用其所主管的

就業安定基金。這兩項財源，先用以改善護士人力短缺與待遇，並加強護理業的就業安定

與就業促進事項，逐步紓解護士荒，提升全民醫療品質。 

五、馬總統曾呼籲內閣官員要下鄉 stay，行政院長應在 512 護士節當天，到醫院當一日護士，用

感同身受的心情，體驗護士工作的苛苦，下鄉 stay 完，隨後 state 他的解決方案，並有效落

實執行，徹底化解血汗醫院的污名，讓天使的白衣不再染血。 

（四十四）本院李委員應元，針對這幾天「申請外籍看護」的議題引發

社會各界的關注。主要包括兩個面向：第一是外勞申請太困

難，希望放寬標準；第二則是用「巴式量表」只偏重於「生

理」評估，這對失能者的照護需求評估有所不足。衛生署立

即偕同勞委會表示，將重新評估目前主要以「巴氏量表」為

依據的外籍看護申請標準，考慮納入更多評估面向，如家庭

支持系統等，以更符合失能者的照護需求。本席認為，「巴

式量表」並不是「看護申請難」的核心，根本的問題乃政府



 

 
298

立法院公報 第 101 卷 第 22 期 院會紀錄 

仍未建置讓民眾安心的長期照護體系，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 
 

說明： 

一、事實上從二○○六年起，「巴式量表」並非申請外勞的必要條件，若能由醫師及另一位醫

療人員出具證明，失能者有二十四小時的照護需求時，仍然可以作為申請外籍看護的依據

。不過，事實上大多數的臨床醫師為了避免爭端，都盡量以「巴式量表」作為依據，尤其

是三不五時出現醫師出具不實證明遭起訴的案例，讓醫師更趨於謹慎甚至嚴格。在「看護

申請難」的背後，突顯出的議題不僅是「放寬申請標準」而已，它其實包括了三個亟需正

視的面向：目前的長期照護需求被滿足了嗎？長期照護難道只是醫療事務或者醫院的工作

嗎？長照體系的規劃讓失能者及其家庭不知所措嗎？ 

二、首先，「外籍看護申請難」的說法，若反過來說就是「民眾有需要，但是申請不到」。很

顯然地，目前龐大的長期照護需求，在實質的照護資源上並沒有獲得滿足。一方面為了勉

力在表面上維持本國勞工的權益，在外籍看護的申請上設下嚴格門檻；另一方面則未補充

、培育更為豐沛的長期照護人力。因此，當家中有失能者需要照顧時，就只好各憑本事，

擠進一床難求的長照機構，或看誰神通廣大通過「巴式量表」，等個大半年找個外籍看護

。事實上，相當大比例的家庭並沒有這麼幸運，由家人犧牲個人工作來承擔起照護職責，

特別是女性。 

三、其次，當照護體系如此資源不足、不夠適切之際，很多時候「照護」便侷限在「醫療事務

」的範疇，這不僅造成全民健保的資源錯置，也讓失能者及其家庭並無法獲得適切的照護

。這樣的情形常常發生在高齡者，或者因為慢性疾患而造成「失能」的病患。他們所需要

的往往屬於「照護」的範疇，而非目前大多數醫院所偏重的「急性處置」。然而，當「社

區照護」體系不夠完備之際，家屬（和病人）害怕出院，或因為照護負荷，或因為長期照

護開銷龐大（因為有健保，住醫院比較便宜），醫院裡頭常常住滿了許多「出院困難」的

患者。縱使目前許多醫院開始有「出院準備服務」的團隊介入，然而「社區照護」體系的

不完備，往往仍然讓「出院準備」成為「成本管控」的拖詞而已，仍然讓離開醫院的患者

及其家庭惶惶不安。 

四、最後，失能者的「照護」不應該讓個別的家庭去獨力承擔，長照體系的發展不該只是成為

照護市場的「資訊提供者」，讓個別的家庭從茫茫的看護市場、長照機構市場中「選購」

。表面上的「自由選擇」事實上只是讓大多數的家庭更不知所措而已。 

（四十五）本院李委員應元，針對經濟部能源局出版的《能源統計手冊

》顯示，2010 年平均每度民生用電價格為 2.95 元，工業用電

2.46 元，而以台電預算書推估發電成本約 2.1 元/度。這樣的


